
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医用织物洗涤消毒外包服务 

二、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期 

本项目服务期为 3年。 

（二）交付时间 

按采购人要求的进度交付，包含但不限于正常工作日、休息日及节假日到我

院收污衣，并进行洗涤、消毒、熨烫、缝补、质检，直至按照指定时间送达我院

的所有服务。 

（三）服务项目清单、规格、数量 

序号 洗涤品种 数量 单价 小计（元） 

1 被套 63508 3.3  209576.4  

2 蚊帐 1487 3.5  5204.5  

3 大单 72142 2.7  194783.4  

4 中单 5282 1.5  7923.0  

5 被服袋 15498 2.0  30996.0  

6 上衣 97102 1.5  145653.0  

7 裤子 80241 1.5  120361.5  

8 枕套 34764 0.8  27811.2  

9 毛巾 20062 1.0  20062.0  

11 换袖口 720 10.0  7185.6  

12 大肚布双 17171 9.0  154539.0  

13 大肚布单 16500 4.0  66000.0  

14 治疗巾 42080 0.8  33664.0  

15 中包布 36402 1.2  43682.4  

16 大包布 37908 1.9  72025.2  

17 小包布 26830 0.8  21464.0  

18 洗手衣 11662 1.5  17493.0  

19 洗手裤 12112 1.5  18168.0  

20 手术衣 8860 2.8  25162.4  

21 孔巾 6460 1.2  7752.0  

22 手术单层中单 3348 1.8  6026.4  

23 手术双层中单 1100 4.09  4499.0  



24 浴巾 5660 1.2  6792.0  

25 医生衣 1950 3.7  7215.0  

26 护士衣 3000 3.2  9600.0  

27 婴儿衣 974 0.8  779.2  

28 婴儿被套 72 1.8  129.6  

29 小床单 1500 0.8  1200.0  

30 小蚊帐 100 1.5  150.0  

31 缝补 6350 2.0  12700.0  

32 地拖抹布 1500 3.0  4500.0  

33 棉被芯 150 10.0  1500.0  

34 手术大包布 1500 2.3  3450.0  

35 裤腿 936 2.2  2059.2  

36 毛衣 200 3.6  720.0  

37 帽 420 0.9  378.0  

38 敷料包 700 3.5  2450.0  

39 毛巾被 200 4.59  918.0  

40 枕芯 220 2.99  657.8  

41 拖鞋 1020 1.40  1428.0  

42 小窗帘 439 3.00  1317.0  

43 大窗帘 440 4.60  2024.0  

 合计（元）   1300000 

 

备注： 

1、此需求量为预估需求量，具体需求量以实际发生结算为准。 

2、本项目预算为 1300000元/年，不作为报价依据，投标人报价应根据招

标文件织物洗涤品种目录内的 43个种类分别报出自己的单价（每个种类单价不

得超出其“单价控制价”，每个种类单价不得低于市场成本价，否则作废标处理），

以 43个单价的和作为投标人报价，招标人不接受其他方式报价。 

3、单价为单件物品单次洗涤的服务费用。 

（四）项目服务内容 

1、本项目招标的范围包括采购人的全院所有布草类洗涤服务：所有工作人

员工作服、工作人员值班被服、病人被服（包括传染病人被服）、手术室布类用

品、供应室布类用品、被褥、毛毯、窗帘等物品的洗涤和配送。 

2、洗涤污垢包括人体污渍、血渍、食物油渍、尿垢、粪便、药渍等各种污

渍，洗涤效果达到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2002 年版）》相关规定、国家卫生

标准、医院布草洗涤行业标准、医院的实际情况及具体要求。 



（五）项目服务 

一）质量保证 

按国家行业标准或本身卫生部门洗涤标准。 

二）洗涤质量要求 

1、衣被的分类和洗涤消毒要求 

（1）病人衣被和医务人员衣物（值班被服、工作服等）必须分类和专机洗

涤，不得混洗。婴儿衣被应单独洗涤，不可与其它衣被混洗。传染病人（肝炎、

结核等）、烧伤病人的衣服应专机洗涤。本院衣物不能和其他医院的衣物混洗。

洗涤后按照工序，对于整烫折叠等应独立区域,不能与其它被服混合操作。 

（2）一般污染被服：包括医务人员值班被服、办公楼出洗衣物。其洗涤消

毒方法：棉质衣被用 1%消毒洗涤剂 70℃以上温度（化纤衣被只宜 40℃～45℃）

在洗衣机内洗 25min，再用清水漂洗。 

（3）有明显血、脓、便污染的衣被：在用热水洗涤前，先用冷洗涤液或 1%～

2%冷碱水将血、脓、便等有机物洗净，将该洗液煮沸消毒弃去，经清水漂洗后，

再行处置。 

（4）传染性被服：包括医务人员工作服，病人被服、手术室所有衣物和被

服收集袋。根据受污染的程度分为：无明显污染的传染性被服、有明显血、脓、

便污染的传染性被服、特殊传染性被服三类。其洗涤消毒方法分别为： 

1>无明显污染的传染性被服：用含有效氯 500mg/L 的消毒洗衣粉溶液洗涤

30～60 分钟，然后用清水漂净。 

2>有明显血、脓、便污染的传染性被服：在用热水洗涤前，先用冷洗涤液或 

1%～2%冷碱水将血、脓、便等有机物洗净，将该洗液煮沸消毒弃去，经清水漂洗

后，再按第 1>条洗涤消毒。 

3>特殊传染性被服：指受特殊病原体污染的被服，用特殊专用的污衣袋或感

染性废物黄色塑料袋包装，有明显标识的被服。先用 1000mg/L 含氯消毒剂浸泡

消毒一小时，再按第 1>条洗涤消毒，并指定专人、专机清洗。 

2、洗净被服质量要求 

（1）洗涤效果达到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2002 年版）》相关规定、国家

卫生标准、医院布草洗涤行业标准、医院的实际情况及具体要求。医院将不定期

对洗涤后的被服进行检查，如洗涤质量不合格，将予以经济惩罚。 



（2）每年至少提供给采购人两次的由市级以上卫生防疫部门对洗净被服消

毒效果的检测报告（报告需加盖中标人红印公章），应达到相关标准；如采购人

有疑问，则由双方共同认可的机构，在双方工作人员在场监督的情况下对衣物布

草进行抽样检测。检测费用由中标人负责支付。若相关检测报告检测的结果不符

合行业洗涤卫生标准，采购人可提出人民币 500 元/次的罚款，从洗涤费用中扣

除；中标人应立即整改，提供整改后的监测报告，整改后仍不合格，采购人有权

终止合同。 

（3）洗净被服要做到无异味、臭味、污渍、无血渍、无破损。洗涤物的过

水漂洗要透彻，避免因洗涤剂残留而出现泛黄变色或触摸布类表面有黏涩感。 

（4）公司要严格规范洗衣流程，避免因单纯追求洁净度而造成医院被服的

使用周期缩短。 

（5）中标人须每年提供所用洗涤用品的检验资料及其供应商资料给采购人。 

3、衣被晾（烘）干、熨烫、折叠、储存要求 

（1）对工作人员和病人被服、一般污染和传染性的被服洗涤消毒后要分区

晾（烘）干、熨烫、折叠和储存，不得混杂。 

（2）一般污染性的衣被洗涤消毒后要分区晾（烘）干、熨烫、折叠和储存，

不得混杂。 

（3）产妇及儿科衣被应有专用烘干、熨烫、折叠、储存衣被处，不可与其

他衣被混淆。 

（4）应按采购人供应室和手术室布类分包的要求进行折叠分包，分包后再

送回采购人指定地点。 

4、缝补要求 

（1）应及时免费对有破损、掉纽扣、裤带断等的衣物进行缝补。实在有碍

形象或不能修补的,填写衣物报废登记表，以书面方式提请采购人办理衣物报废。 

（2）手术室布类如有破损，及时缝补，缝补针迹要求均匀、整齐；补钉的

纽扣大小、颜色应与原来的纽扣基本一致，不可过大、过小或色差过大； 

（3）破损衣物需缝补的，应在交接时向采购人提供补衣单，标明名称及数

量，缝补时间不得超过 5 天。 

5、交接验收要求 

（1）按国家行业标准进行验收并做好交接记录。 



（2）污衣洁衣交接表（洗衣单）内容包含出洗时间、出洗污衣、送回洁衣

的数量和品种、双方签名确认等； 

（3）洗涤不合格被服交接表（回洗单）内容包含回洗时间，回洗数量和品

种、双方签名确认等； 

（4）补衣单包含补衣时间、数量和品种、补衣原因、双方签名确认等； 

（5）洁衣缺损登记表内容包含缺损时间、数量和品种、缺损原因、双方签

名确认等； 

（6）衣物报废登记表内容包含报废时间、数量和品种、报废原因、双方签

名确认等； 

（7）月洗涤数量汇总报表包含每月汇总计算的洗涤被服的的数量和品种、

总回洗数量、总缺损数量、总报废数量、双方签名确认等。 

（8）所有单据均一式三联，以双方签名确认的单据为有效。三联存放：采

购人保存 2 联、中标人保存 1 联。每月 5 号之前，由中标人将上述单据集中

整理后，提交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月报表后进行核实确认，根据合同各项约定

结算。 

（六）其他要求 

1、报价不得超出采购预算，服务报价中必须包含被服洗涤服务中的所有成

本,包括洗涤、折叠、缝补、熨烫等整个过程服务中的人工、税费等及不可预见

的一切费用。运输费标准每月 2800元另行计算。 

2、采购人负责提供给中标人污衣和洁衣中转场地（特指采购人指定污衣收

集清点处、洁衣收集清点处）。在采购人指定的收集清点处，中标人负责和采购

人共同完成收送的清点工作，填写污衣洁衣交接表（洗衣单）及双方签名确认；

送洁衣的数量及品种以前一天的双方洗衣单、回洗单中确认的数量和品种为准，

不能丢失衣物，不接受欠条。洗涤物品每天收送一次。 

3、中标人应负责其好收污衣物人员的个人防护措施，如穿戴防护服、手套、

口罩、帽子等。应保证洁衣袋保证洁净，不可有破损霉烂，潮湿等，杜绝运送途

中造成的二次污染。 

4、运送机动车辆在每次收污衣后，必须对车辆车厢进行整体完全消毒，必

须保证在洁衣的运送过程中卫生环境达标。 

5、按时、按量、保证质量完成采购人交给的洗涤和配送任务。 



6、采购人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对中标人洗涤消毒物品进行随机抽样送疾控部

门检验，中标人洗涤质量或接送时间出现问题，采购人应事先通知中标人进行改

进，如中标人接到通知后，未能改进达三次以上，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三、其他 

 1、投标人必须根据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资质资料编写投标文件。在中标

结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中标候选人所投产品的资质证书等进行核查，如发

现与其投标文件中的描述不一，代理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2、现场踏勘：本项目招标采购单位不组织现场踏勘，供应商认为有必要，

可以自行前去踏勘了解现场概况，现场踏勘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投标人自己承

担。 

3、工期：合同签订后 15天内可全面提供相关服务。 

 


